
反垄断服务简介

谁在监督您？

滥用市场支配地位

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

地位，如定价过高、掠夺性定价、捆绑销

售、拒绝交易、指定交易、价格歧视等。

执法机构：国家市场监管总局（机构成立

前由国家发改委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

执行的反垄断职责）

根据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

一次会议批准的《国务院机构改革

方案》，将国家发改委的反垄断职

责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反垄

断职责，商务部的反垄断职责，以

及反垄断局的职责整合，成立国家

市场监管总局 (SAMR)。

垄断协议

垄断协议包括旨在排除、限制竞争的协

议、决议和其他协定行为。

垄断协议分为横向垄断协议和纵向垄断协

议两类。

横向垄断协议包括固定价格协议、市场分

割协议、生产限制或销售限制协议、联合

抵制交易协议等。

纵向垄断协议包括转售价格限制协议。

执法机构：国家市场监管总局（机构成立

前由国家发改委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

执行的反垄断职责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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谁在监督您？

滥用行政权力排除、限制竞争

相关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

部门在履行公共事务管理权时，不得滥用

行政权力，包括阻止或限制非本地经营者

在本地投资，或者阻止或限制其在本地设

立分支机构。

执法机构：国家市场监管总局（机构成立

前由国家发改委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

执行的反垄断职责）

经营者集中

如果预定实施的集中达到国务院规定标

准，经营者应当事先向国务院反垄断执法

机构进行申报；未提前进行申报者不得实

施集中。在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作出最

终决议之前，经营者不得实施集中。

执法机构：国家市场监管总局（机构成立

前由商务部反垄断局执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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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于2007年8月30日颁布了《反垄断法》，并于2008年8月1日生效。中国已初步建

立了反垄断法律体系，涵盖了反垄断领域的重要方面。

法律依据—反垄断法

法律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》

经营者集中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行政垄断

《国务院关于经
营者集中申报标
准的规定》

《经营者集中审
查办法》

《经营者集中申
报办法》

《国务院关于禁
止在市场经济活
动中实行地区封

锁的规定》

《关于制止低价
倾销行为的规

定》

《制止价格垄断
行为暂行规定》

《价格行政处罚
程序规定 》

《国务院关于整
顿和规范市场经
济秩序的决定》

《价格违法行为
行政处罚规定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价格法》

《反价格垄断规
定》

《关于禁止公用
企业限制竞争行
为的若干规定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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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的服务

普华永道反垄断团队根据精准的风险识别，为客户提供专属服务。这些服务根据不同行

业、市场份额、战略和特定业务需求为客户量身定制。此外，我们还提供各类反垄断服

务，包括风险预防、风险响应和风险整改等。

风险预防 风险响应

确认、了解并制定
适用的反垄断规定

了解、制定并审核
反垄断流程

审核并改进反垄断
体系

为高级管理层/员工
提供反垄断培训

审核并建立反垄断
IT体系

经营者集中申报服务

协助反垄断调查

监督受托人服务

风险整改

整改反垄断合规体系

整改反垄断合规措施

整改IT系统/基础设施并
确保合规电算化/数字化

设计反垄断整改计划
并与监管机构沟通



为何选择普华永道

• 反垄断的特性决定了案例的独特性，我

们的服务和方案产品均根据客户的特定

需求量身定制。作为国内顶尖专业服务

公司之一，普华永道反垄断团队获得全

球网络成员所的支持，由来自各行各业

的资深专家组成。

• 普华永道拥有专攻英美反垄断的经济学

家和团队；在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拥有

信息系统和数据处理专家。此外，我们

也拥有资产评估、合规监管流程设计、

法律侦查、业务重组和业务清算等方面

的人才。

• 我们在反垄断工作流程会采用数据分析

工具。在与客户就数据要求和数据采集

方法达成一致意见后，我们将对结果进

行分析和解释，并连同建议和解决方案

一并传达给客户。

• 必要时，普华永道将聘请第三方专家担

任顾问，如法律顾问，为客户提供专业

定制化服务。

• 反垄断的复杂性和多变性要求团队能够

识别客户痛点和对应风险，以制定相应

的策略和解决方案。

• 我们的团队还包括风险及控制服务专家，

其在风险管理、内部控制、合规监管和

信息技术风险及控制等方面拥有丰富的

经验。为此，我们能帮助客户建立健全

的内部控制流程，应对未来潜在的相关

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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